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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上市公司：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股份”“公司”）

保荐人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保荐人”）

保荐代表人姓名：季朝晖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保荐代表人姓名：党仪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广州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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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工作内容

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

法违规、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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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工作内容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应当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

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

的，应当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15

在持续督导期间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督

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股

票上市规则》等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二）

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

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上市公司出现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七十条

规定的情形；（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人持

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

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持续督导期间，珠江股份未发生相

关情况

16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

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

工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

要求

17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及其保

荐代表人应当督促公司核实并披露，同时自知

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 15日内按规定进行专项

现场核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涉嫌资金占

用；（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四）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五）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六）

本所或者保荐人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

事项。

持续督导期间，珠江股份不存在需

要专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18 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

实施等承诺事项

珠江股份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

会令第 227号）等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

专项使用

二、保荐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保荐人对珠江股份持

续督导期间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或事后及时审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

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并将相关文件内容与对外披露信息进

行了对比。保荐人认为，珠江股份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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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信息披露文件，确保各项重大信息的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其

他事项

经核查，珠江股份在本次持续督导阶段中不存在按《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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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季朝晖 党仪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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